关于开展完善2026年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项目储备事前入库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及相关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为规范开展完善2026年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项目储备工作，采取“自愿申报，择优推荐”持续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就项目储备库完善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策依据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黑农厅函〔2026〕173号关于完关于开展完善2026年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项目储备库的通知。
二、补助对象
农民合作社：纳入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名录库的合作社、联合社。 
三、申报基本条件
1、依法登记、证照齐全、纳入名录合作社
2、经营规范、财务健全、生产可追溯 
3、联农带农紧密（合作社盈余返还≥60%） 
4、近3年无违法违规、失信、质量安全问题 
四、申报流程（县级执行）
1、 自愿申报入库→乡镇初审→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 
2、 公示→批复→资金拨付 
五、资金用途
 生产设施、农机装备、标准化生产、品牌建设、技术推广、联农带农服务等。 
 由于目前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未设立农村农经管理机构。所以入库工作由县农业农村局代管科室工作人员进行逐级汇报分管副局长及局长，同意后，按要求进行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项目储备工作初评及复核，合格后，上报市级、省级农业部门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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